
「終極班表」害人不利己 政府修法應引以為戒 

近日報端出現一張針對未來勞基法修法草案鬆綁七休一、輪班間隔縮短至

8小時後可能出現之終極班表，對此本會早於6月22日因應勞動部行文行政院建

議將勞動基準法第34條延後2年上路一事，發表「輪班制應間隔11小時之休息

時間，延到2019年上路，萬萬不可行」的立場。另11月22日參與立法院社會福

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之「勞動基準法」修法公聽會，再次表達輪班間隔修法

「至少應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」之訴求。一直以來，本會對輪班間隔至少

應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、且應儘早上路之立場始終不變。 

姑不論這份終極班表的正確性與合法性如何，職場上護理主管們必須在各

個護理師們不同的需求並符合法令的規範下取得平衡，殫精竭慮的安排最適班

表，這樣假設性的終極班表，對大多數盡心盡力的護理主管造成極大的傷害，

因為護理人員日夜輪替的工作辛勞，有目共睹，護理主管不會也不必要惡意安

排這種班表，戕害職場上重要夥伴的身心健康。 

我們相信排出終極班表的人，其目的是提醒政府注意修法方向及內容之善

意出發點，然而這份班表也可能使護理新兵們信以為真，心生恐懼，而不敢踏

入護理職場，使現今不足之護理人力雪上加霜，因此，懇請有心人士，在做這

些事之前，應先深思，避免造成護理人員的恐慌，使留在職場上的護理夥伴更

加的辛勞。 

本會呼籲各醫事機構對其工作人員之排班除遵守法規規定外，應善盡雇主

職責，提供員工適當之休息時間，不僅維護員工之健康，有效留任護理人員，

進而能提升病人的照護安全，而政府也應體認以護理人員的弱勢，要對抗相對

強勢的雇主是困難的，因此修法時更應注重對職場護理人員最基本保障，去除

尚須應付雇主之心理負擔，共創勞、資、政府合諧之三贏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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